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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1/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61218.htm 论述我国的量刑原则 我国《刑

法》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

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

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此为我国量刑原则的规定，可概括为

：量刑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形式法律为准绳。 量刑必

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犯罪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犯罪的一切

实际情况的总和。它既包括属于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也包

括犯罪构成以外的影响犯罪社会危害程度的其他事实。具体

包括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等几方面的内容。 遵守以犯罪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必须做

到以下几点： 查清犯罪事实。查清犯罪事实是认定行为人的

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也是准确认定犯罪性质、考察犯罪情

节、评断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的前提。 确定犯罪性质。犯

罪性质不同，反映出的社会危害程度也有差别，因而法定刑

的轻重也有差别。只有准确定性，才能为正确适用法律和适

当裁量刑罚创造必要的条件，反之，定性不准，必然导致法

律适用的失误和量刑的失当。 考察犯罪情节。犯罪情节是指

犯罪构成必要要件以外的其他能够影响社会危害程度的各种

具体事实情况。同一性质的犯罪，由于犯罪情节的差别，其

社会危害程度也必然有所区别，因而应受到的刑罚处罚也有

轻重之分。此外，犯罪情节的差别，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犯罪人不同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因此考察

犯罪情节对量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判断犯罪的社会危



害程度。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是指犯罪对社会造成或可能

造成的损害程度。它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不仅是区别罪与

非罪、重罪与轻罪的根据之一，而且是决定对犯罪人是否判

处刑罚和判刑轻重的主要依据。 除上述内容外，犯罪人的某

些个人情况和犯罪后的态度，也可作为量刑的根据给予考虑

。 以刑事法律为准绳的量刑原则。 量刑仅以犯罪事实为根据

是不够的，还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准绳，这里的刑法应理解

为广义的刑法，百考试题。 必须依照刑法关于各种刑罚方法

的适用条件和各种刑罚裁量制度的规定。例如，我国刑法规

定了自首制度、累犯制度、缓刑制度以及数罪并罚制度等各

种具体的刑罚裁量制度，并对死刑等刑罚方法的适用条件做

了严格的规定，所有这些在量刑时都得严格遵行。 必须依照

刑法关于各种量刑情节的适用原则和有关各种量刑情节的规

定。 必须依照刑法分则和其他刑法规范规定的法定刑和量刑

幅度，针对具体犯罪选择判处适当的刑罚。 热点资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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